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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辩护全覆盖”背景下

限制自行辩护权问题研究

———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及启示

徐　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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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并不是绝对的，欧洲人权法院在判例中表明了基于公正审判的需要，

应对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做出限制的立场。限制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应有相关且充分的理由，需考

察案件具体情况以及成员国国内辩护环境。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应当保障被追诉人发表辩护意见

的自由；律师辩护的，应当为被追诉人保留充分的自主辩护空间。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

作的开展中，应对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进行合理限制。法院履行通知辩护义务应以公正审判利益为

决定性因素、以被追诉人个人意愿为重要参考因素，并确保被追诉人选择自行辩护的自愿性和明确

性。即使被追诉人要求自行辩护，也应以有律师辩护为原则，以被追诉人自行辩护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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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制

度重大改革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１７ＺＤＡ１２６）子课题“刑事辩护制度重大改革措施实施效果实证研

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　　言

为切实保障被追诉人权益，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但“律师辩护

全覆盖”并非要求以普通程序审理的所有案件都有律师辩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

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下称《办法》）第６条，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下称《刑事诉讼法》）第３５条与第２７８条规定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１〕如果被追诉

人拒绝法院指派辩护律师，法院可以不再履行通知辩护义务。〔２〕意即，法院通知辩护并非必然，

被追诉人有权选择自行辩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范

围的通知》更是明确指出法院在通知辩护前应征求被追诉人及其家属意见。〔３〕实践中，探索如何

将法院通知辩护与被追诉人自愿相结合，也是部分试点地区的重点举措之一。〔４〕并且已经有试

点法院明确将“被告人表示自行辩护，不需要法院指定法律援助律师”作为法院不再通知辩护的理

由，并在判决书中呈现。〔５〕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被追诉人提出自行辩护的，法院应当如何处

置并不确定：是只要被追诉人提出自行辩护，即一律准许？还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酌情指派辩护

律师？酌情指派又应参考何种标准？一味强调律师辩护的作用，不区分案件情况即为被追诉人通

知辩护，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６〕一味遵循被追诉人个人意愿，不区分案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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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３５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

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指派律师为其提供

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

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

师为其提供辩护。”第２７８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

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第６条第２款：“按照

本办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应当通知辩护的案件，被告人坚持自己辩护，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人

民法院准许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做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对于有正当理由要求更换律师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

另行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范围的通知》第二章“扩大刑事案件律师

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主要任务和要求”部分着重指出此问题，强调“要注重衔接配合，人民法院要注意了解被告

人及其家属是否委托辩护人以及是否同意指派律师的情况，及时决定是否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法律援助

机构接到通知后应在３个工作日内指派律师，被告人明确拒绝的要书面记录”。

实践中，广东、四川等地已开始探索如何将法院通知辩护与被追诉人意愿相结合。参见祁雷、全小晴：

《粤全面启动刑事案律师辩护全覆盖》，载《南方日报》２０１８年５月２日，第Ａ０１版。

比如，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川０４刑终２７号，“二审审理中，因上诉人蒋文龙未委

托辩护人，本院告知蒋文龙可为其指定辩护人辩护，但蒋文龙拒绝指定辩护律师为其辩护”；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

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粤１２刑终１６４号，“上诉人林海兴、郭汝相表示自行辩护，不需要指定辩护人”；四川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川０１刑终９７２号，“经讯问，卢晓博表示未委托辩护人，也拒绝为其指定

辩护人进行辩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京０２刑终２８４号，“在提讯过程中，本院明确告知

了张英德其享有的辩护权，张英德表示不委托辩护人，也不需要法院指定法律援助律师为其辩护”。

司法实践中，部分试点单位为追求高律师辩护率，除了被追诉人要求自行辩护或者二审被追诉人撤诉

的，只要符合《办法》要求，基本都会为没有辩护人的被追诉人通知辩护。但是对于部分案件，为没有辩护人的被追

诉人指派辩护律师实无必要。此问题具体体现在两类案件中：一是被追诉人对案件事实、罪名、量刑等均无异议

的上诉案件。此类案件中被追诉人上诉的主要目的是延长在看守所羁押的时间，以减少或者抵消在监狱服刑的时

间。对于此类案件，通知辩护实无必要。二是检察院对案件事实、罪名、量刑等均无异议，仅就作案工具是否没收

等问题提起抗诉的案件。此类案件中，法院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涉及案件的定罪量刑，一概通知辩护也无必要。



即不再为被追诉人通知辩护，部分案件的处理可能因为没有律师辩护而有失公正，这有悖于试点

工作通过发挥律师辩护职能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初衷。

在如此背景下，寻找一套适当限制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的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确定相

应的标准，指导法院合理履行通知辩护义务，既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又避免有违司法公正情况的

发生，进而推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有效展开。而关于如何限制被追诉人自行辩护

权，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恰恰值得关注：欧洲人权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向我们展示了在以公正审

判利益为主导的前提下，法院限制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的审查判断标准和限度。并且，欧洲人权

法院对辩护律师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这与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通过

发挥律师辩护功能以促进司法公正的出发点相契合。本文将对欧洲人权法院限制被追诉人自行

辩护权的实践展开分析，希望从中获取的启示能够助益于解决上述问题。

一、限制自行辩护权的一般原则

欧洲人权法院在判例中严格秉持《欧洲人权公约》（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以下简称《公约》）第６条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公正审判权的立场，并据此判断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

程序中应采取何种辩护方式。而有律师辩护又被认为是案件获得公正审判的重要前提，在此背景

下，律师辩护成为原则，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成为例外。应当明确的是，相当一部分《公约》成员国确

立了强制辩护制度，〔７〕将部分案件必须有律师辩护纳入正当程序范畴，但此类案件不在本文讨论

的案件范围内。

（一）以公正审判利益为主导

保障被追诉人辩护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公正审判。《公约》第６条旨在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公

正审判的权利（ｒｉｇｈｔｔｏａｆａｉｒｔｒｉａｌ），第６条第３款对被追诉人辩护权的规定被认为是促进法院公

正审判的最低限度的保障措施之一。〔８〕其中，第６条第３款（ｃ）项规定了被追诉人“由本人或律师

协助进行辩护的权利”（ｒｉｇｈｔｔｏｄｅｆｅｎｄｏｎｅｓｅｌｆｉｎｐｅｒｓｏｎｏ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ｅｇ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赋予被追诉

人该权利的直接目的被解释为确保诉讼程序在有适当辩护的情况下展开，最终实现法院对案件的

公正审判。〔９〕“由本人或律师协助进行辩护的权利”之下，被追诉人可能以三种方式进行辩护，包

括自行辩护、由自己委托的律师协助辩护以及获得免费法律援助，但具体选择哪一种辩护方式，需

由《公约》成员国国内法院在权衡公正审判利益后做出。〔１０〕也即在欧洲人权法院看来，不管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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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辩护是大陆法系国家所创立的一种诉讼制度，它是指在法律所规定的特定类型的案件当中，必须

要有辩护人的参加才能开启正式审判的制度；否则整个审判活动将被视为无效审判。”李昌盛：《在正义与效益的

平衡中构建强制辩护制度》，载《检察日报》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５日，第０３版。

ＥＣＨＲ２０１０，Ｓａｋｈｎｏｖｓｋｉｙ狏．Ｒｕｓｓｉａ［ＧＣ］，Ｎｏ．２１２７２／０３§９４．

ＥＣＨＲ２００２ ＶＩＩ，Ｍｅｆｔａｈ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狏．Ｆｒａｎｃ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ＧＣ］，Ｎｏｓ．３２９１１／９６ａｎｄ２ｏｔｈｅｒｓ，§４０．

在１９７５年的Ｘ诉芬兰案（Ｘ狏．Ｆｉｎｌａｎｄ）中，欧洲人权法院首次提出，是允许Ｘ亲自为自己辩护还是由他

自己选择的律师代表，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由法院指定律师代其辩护，应依据国内法律规定或法院审判规则，由国内

法院自行裁量。ＥＣＨＲ２０１２，Ｘ狏．Ｆｉｎｌａｎｄ，Ｎｏ．３４８０６／０４，§１８２．虽然以往判例均支持国内法院基于公正审判利

益而限制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但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被追诉人的主体性地位逐渐被关注。

２０１８年公布的科瑞亚诉葡萄牙案（ＣｏｒｒｅｉａｄｅＭａｔｏｓ狏．Ｐｏｒｔｕｇａｌ）就是典型的例证。申诉人科瑞亚曾分别于

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１６年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主要诉求之一是要求欧洲人权法院裁定葡萄牙国内法院拒绝科瑞亚

自行辩护的做法违反了《公约》第６条第１款及第３款（ｃ）项的规定。在２００１年公布的裁判文书中，欧洲人权法院

小法庭法官一致认为：允许被追诉人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自行辩护还是为其强制指派辩护律师属于缔 （转下页）



诉人自行辩护还是在律师协助下辩护，最终目的应当是获得公正审判。并且，由于成员国国内法

院身处国家刑事司法中心，最熟悉国内司法状况与案件情况，深知实现对案件的公正审判最需要

什么，所以国内法院拥有最充足的理由和最便利的条件来决定审判中应当采取何种辩护方式。欧

洲人权法院据此请求公众对国内法院为被追诉人匹配最佳辩护方式的能力保持信心。〔１１〕

欧洲人权法院既支持国内法院基于公正审判利益对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做出限制，同时又承

认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的重要性。一方面，从实体公正而言，当国内法院认为在辩护律师参与下

更利于实现公正审判时，国内法院可以拒绝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请求，强行为其指派辩护律师。

不同于强制辩护制度对正当程序的追求，在限制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问题上，欧洲人权法院将实

体公正作为价值立足点，认为拒绝被追诉人自行辩护并不是限制其辩护权，而是通过律师的加入

来为被追诉人提供更好的辩护，使其在定罪量刑问题上获得公正审判，以实现司法公正利益与被

追诉人利益的双赢。〔１１〕另一方面，从正当程序而言，自行辩护权是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相伴被

追诉人参与审判的权利而生，并且自行辩护是被追诉人最直接的辩护方式。虽然在是否尊重被追

诉人选择辩护方式的自主性这一问题上，欧洲人权法院坚持以公正审判利益为导向，认为实体公

正可以弥合程序上的瑕疵，但是只要条件允许，自行辩护权原则上就应当被保障。通常情况下，被

追诉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自行出庭辩护会被允许，并且近年来，《公约》成员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更加倾向于尊重被追诉人选择辩护方式的自主性。〔１２〕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即使绝大部分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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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约国的裁量范围，应考察案件具体情况，由申请人科瑞亚自行辩护并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审判。葡萄牙国

内法院的做法并未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６条第１款及第３款（ｃ）项的规定。在２０１８年公布的科瑞亚诉葡萄牙案

中，不同于２００１年的一致通过，在大法庭的１７名法官中，有８名法官提出了反对意见，反对意见主要有两点：其

一，从“人是目的”的角度出发，自行辩护权是被追诉人作为刑事诉讼主体的基本权利。刑事诉讼程序具有对话性

质，这种对话原则上只能存在于被追诉人与国家之间，不应该在二者之间再强行加入任何人。即使强制为被指控

人指定律师，律师的作用也只是协助被追诉人进行辩护，而不是替代被追诉人。被追诉人有权选择是自己与国家

直接对话还是由拥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师协助其进行对话。其二，尊重被追诉人进行辩护防御的自主性是第６条

第３款（ｃ）项的命脉。刑事诉讼中，不受来自国家或者其他方面不适当的影响、自主选择防御策略，是被追诉人捍

卫自己的权利的核心。只有如此，被追诉人才能更便捷、及时地为自己辩护。即使“有相关且充分的理由”认为有

律师协助辩护对于实现公正审判具有必要性，也应该尊重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遵守比例原则，在司法利益与个人

权利的冲突中，优先考虑最不侵犯个人防御权的手段，尽可能维护被追诉人选择防御策略的自主性。ＥＣＨＲ２０１８，

ＣｏｒｒｅｉａｄｅＭａｔｏｓ狏．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Ｎｏ．５６４０２／１２，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ｇ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ｆｊｕｄｇｅＰｉｎｔｏｄｅ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ｊｏｉｎｅｄｂｙｊｕｄｇｅ

Ｓａｊ．

当然，只要在实体上不影响法官对案件的公正审判，即使被追诉人有委托的律师，国内当局也可以予以干

涉，为被追诉人另行指派法律援助律师。在大卫斯基诉克罗地亚（Ｄｖｏｒｓｋｉ狏．Ｃｒｏａｔｉａ）案中，克罗地亚国内警方拒绝被

追诉人家属委托的律师的会见要求，在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援助律师后对其展开讯问的做法得到了欧洲人权法院的

支持。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公约》保障的是实际、有效而非理论、虚幻的权利，只要实质上保障了被追诉人获得律师

帮助的权利，不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没有必要在形式上深究。大卫斯基在被逮捕当天并没有表达要委托律师的意

思，警方在对其展开讯问之前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律师的做法并无不妥。法律援助律师先于大卫斯基的家属为其委

托的律师到达警局，在讯问过程中为大卫斯基提供的法律帮助并无不当。从整体上考察，警方的做法并未侵犯被

追诉人辩护权，并未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公正审判，其对被追诉人自主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的限制是合理的。

欧洲人权法院在处理科瑞亚诉葡萄牙案（ＣｏｒｒｅｉａｄｅＭａｔｏｓ狏．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２０１８）时曾调查了葡萄牙以外的

３５个《欧洲人权公约》缔约国，有３１个国家（奥地利、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

罗地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摩尔多

瓦、摩纳哥、黑山、荷兰、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土耳其、乌克兰和英国）将被追

诉人自行辩护确立为辩护的一般原则，只有４个国家（意大利、挪威、圣马力诺和西班牙）禁止自行辩护。但无论一

般原则是授权还是禁止自行辩护，几乎所有国家都规定了一般原则的例外。ＥＣＨＲ２０１８，ＣｏｒｒｅｉａｄｅＭａｔｏｓ狏．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Ｎｏ．５６４０２／１２，§１３１．



的国内立法与司法在原则上倾向于支持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主张，但是由被追诉人自行辩护还是

小概率事件。〔１３〕尽管承认并保障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已经成为绝大部分《公约》成员国的发展趋

势，但终究没有在成员国中达成共识。

（二）视律师辩护为案件获得公正审判的重要表现

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权被认为是案件获得公正审判的重要特征。欧洲人权法院对

律师在刑事司法中发挥的作用基本持肯定态度。为确保被追诉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是“实际

且有效的”，而不是“理论或空想的”，欧洲人权法院要求成员国尽最大努力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律

师帮助的权利。〔１４〕而欧洲人权法院之所以如此看重辩护律师在促进公正审判上发挥的作用，主

要理由有两点：其一，律师在确保以法治国家为基础的法院拥有公信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律师

辩护制度能够保障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基于此，辩护律师成为刑事司法的中心人物，成为公

众和法院之间的媒介。公众对律师提供有效辩护的能力保持信心即意味着其信任国家的刑事司

法系统，相信法院能够对案件做出公正审判。〔１５〕其二，律师提供的技术性辩护不同于被追诉人

对案件的看法。欧洲人权法院一再强调，必须承认在诉讼的某些阶段，辩护律师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不管是程序问题还是实体问题，当辩护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法律人士进行时，更有利于

庭审的顺利进行以及案件的公正审判。另外，辩护律师作为案件旁观者，不受被追诉人情绪负

担的阻碍，可以协助被追诉人进行客观和冷静的防御，使得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的

维护。〔１６〕

正是因为辩护律师对于案件的公正审判至关重要，当被追诉人要求自行辩护时，法院应当慎

重对待。在加尔斯蒂安诉亚美尼亚案（Ｇａｌｓｔｙａｎ狏．Ａｒｍｅｎｉａ）中，欧洲人权法院给出了判断是否允

许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双重标准，认为只有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国内法院才可以不再为被

追诉人指派辩护律师：第一，被追诉人自愿且以明确的方式放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第二，没有

律师辩护并不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１７〕在执行此标准时，要求法院尽到注意义务。具体应当做

到两点：一是告知被追诉人自行辩护可能面临的困难与后果，保障被追诉人选择辩护方式的自愿

性；二是严格考察被追诉人在刑事司法中为本人最佳利益行事的能力，确保被追诉人自行辩护不

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不可否认，辩护律师在推进司法公正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已是

公认的事实，所以成员国国内法院在预测和评估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效果时往往持消极态度。而

欧洲人权法院也理解成员国国内法院的立场，一般选择支持其对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的限制。此

外，如果被追诉人坚持自行辩护，就意味着其放弃了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应当承担没有律师帮助

所带来的风险和不利益。此时，被追诉人就应当像法院要求辩护律师的那样，尽职尽责地为自己

辩护。对于因被追诉人不积极作为而产生的不利益，法院无须负责。〔１８〕

·３７１·

徐　冉：“律师辩护全覆盖”背景下限制自行辩护权问题研究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比如虽然《法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追诉人与其辩护律师同等的参与审判程序的权利，但在未决羁押程

序中，犯罪嫌疑人并不会被告知案卷的内容和调查的进展，即使犯罪嫌疑人理论上享有自行辩护的权利，但在实践

中很难真正实现。

ＥＣＨＲ２００９，Ｐｉｓｈｃｈａｌｎｉｋｏｖ狏．Ｒｕｓｓｉａｎ，Ｎｏ．７０２５／０４，§６５．

ＥＣＨＲ２０１５，Ｍｏｒｉｃｅ狏．Ｆｒａｎｃｅ，Ｎｏ．２９３６９／１０，§１３２．

ＥＣＨＲ２０１８，ＣｏｒｒｅｉａｄｅＭａｔｏｓ狏．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Ｎｏ．５６４０２／１２，§１３．

ＥＣＨＲ２００８，Ｇａｌｓｔｙａｎ狏．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ｏ．２６９８６／０３，§９１．

ＥＣＨＲ１９９３，Ｍｅｌｉｎ狏．Ｆｒａｎｃｅ，Ｎｏ．１２９１４／８７，§２５．在梅林诉法国案（Ｍｅｌｉｎ狏．Ｆｒａｎｃｅ）中，申诉人梅林放

弃了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选择自行辩护。申诉人以本人未及时收到凡尔赛上诉法院判决书的副本，并且没有被

告知向最高上诉法院提交诉状的时限和听证会召开的日期为由，认为其依据《欧洲人权公约》第６条第１（转下页）



二、限制自行辩护权的参考因素

〔１９〕限制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应有相关且充分的理由，应确保刑事诉讼程序作为一个整体未违反

公正审判的最低要求。〔１９〕所谓“相关”，指限制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应当服务于法院对案件的公

正审判；所谓“充分”，指有充分理由相信，案件由律师辩护将更有利于实现公正审判。具体则要从

案件自身情况与国内辩护环境进行考察。必要时，欧洲人权法院也会考虑多数成员国赖以做出选

择的标准、欧洲人权委员会确立的标准以及国际立法与实践。

（一）案件自身情况的考察

其一，因为所涉犯罪的特殊性，部分案件的被追诉人必须获得律师帮助。在部分案件中，法院

可能会因为被指控的罪行而质疑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能力。在２０１８年的科瑞亚诉葡萄牙案

（ＣｏｒｒｅｉａｄｅＭａｔｏｓ狏．Ｐｏｒｔｕｇａｌ）中，申诉人科瑞亚认为自己是一名律师，并且认为葡萄牙国内法院

为其指定的律师来自偏远的小村庄，并不具有为其提供有效辩护的能力，坚持由自己进行辩护。

但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科瑞亚被以可能判处监禁刑的“侮辱法官罪”指控，虽然科瑞亚接受过律师

职业培训，但是其先前侮辱法官的行为已经表现出其在法庭上的不理智和不专业，国内法院有合

理理由相信科瑞亚可能无法正确评估利害关系，缺乏“采取客观和冷静的方式”〔２０〕进行辩护的能

力，从而无法有效地为自己辩护。如果允许科瑞亚自行辩护，将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审判。

其二，被追诉人实质和持续地阻挠审判正常进行时、被追诉人亲自质证会对脆弱证人带来进

一步伤害时，成员国国内法院可以违背被追诉人的意愿为其强行指派辩护律师。〔２１〕关于此点，欧

洲人权法院目前并没有相对应的判例。但是在科瑞亚诉葡萄牙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考察并参考了

《公约》成员国、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限制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时的考量因素，并将此标准予

以明确。审判的顺利进行、审判中证人出庭作证并获得充分质证对于案件的公正审判同样不可或

缺，当被追诉人自行辩护会对此带来不便时，法院可以拒绝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请求。

其三，被追诉人面临严重指控但无法为自己的最佳利益行事时，成员国国内法院可以根据案

情为其强行指派一名或者多名辩护律师。这种情况通常表现为案件所涉事实和法律问题复杂，被

追诉人缺乏为自己做有效辩护的能力，无法应对案件审理中出现的问题。比较典型的是科若森诉

德国案（Ｃｒｏｉｓｓａｎｔ狏．Ｇｅｒｍａｎｙ），本案申诉人科若森虽未要求自行辩护，但是其认为有两名自己选

择的法律援助律师帮助辩护已经足够，坚决反对德国国内法院为其另行指派第三名辩护律师，其

拒绝法院为其另行指派辩护律师的做法在性质上与要求自行辩护的被追诉人拒绝法院指派辩护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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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１９〕

〔２０〕

〔２１〕

（接上页）款和第３款（ｂ）（ｃ）项所享有的权利遭受侵犯。而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意见则认为，由于申诉人主动放弃

了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他在自行辩护时应承担因此带来的风险和不利益，在辩护中更加主动。申诉人曾在知名

律师事务所工作过，对于国内法律和诉讼程序比较熟悉，清晰地知道法院和当事人的职责与义务。申诉人完全可

以在凡尔赛上诉法院的登记处查阅有关判决的原件；即使没有成功申请到判决书副本，他也可以在判决宣布后的

四个半月内重复这一要求；他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到最高法院的登记处查询法院做出判决的日期，并请求休庭，以便

能够及时提交申诉书并有机会陈述案情。对于申诉人来说，解决上述问题并不是难事。既然申诉人选择了自行辩

护，其就应该尽职尽责地行使自己的辩护权，主动作为以获取想要知道的信息。

ＥＣＨＲ２０１８，ＣｏｒｒｅｉａｄｅＭａｔｏｓ狏．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Ｎｏ．５６４０２／１２，§１４３．

葡萄牙宪法法院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为被追诉人强行指派辩护律师有利于保证被追诉人获得客观和冷静

的辩护。这一点也获得欧洲人权法院的认同。ＥＣＨＲ２０１８，ＣｏｒｒｅｉａｄｅＭａｔｏｓ狏．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Ｎｏ．５６４０２／１２，§１０２．

ＥＣＨＲ２０１８，ＣｏｒｒｅｉａｄｅＭａｔｏｓ狏．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Ｎｏ．５６４０２／１２，§６６．



律师的做法无异。欧洲人权法院在处理本案时所参考的标准一并可被用来处理被追诉人要求自

行辩护的案件。在本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由于本案事实关系烦琐、所涉法律问题复杂，审判

持续了整整７３天，科若森自行选择的两名辩护律师并不能妥善承担该案的辩护任务。虽然根据

《公约》第６条第３款（ｃ）项，科若森享有自主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但该权利也不是绝对的，国内法

院为科若森强行指派第三名辩护律师的做法既有助于其得到充分辩护，也有利于审判的顺利进

行，这符合法院进行公正审判的要求。但是，欧洲人权法院也强调应避免对自行辩护权的过度限

制，特别是在相对较简单的案件中，或者案件涉及较轻的指控时，应适当考虑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

可能性。〔２２〕

（二）客观辩护条件的考察

其一，如果根据成员国国内立法与司法实践，被追诉人在没有律师的帮助下无法进行完整、有

质量的辩护，那么成员国国内法院就应当拒绝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请求。在科瑞亚诉葡萄牙案

中，欧洲人权法院指出，通过考察葡萄牙刑事诉讼法与法院判例，可见肯定辩护律师参与案件的必

要性、否认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能力成为常态。根据葡萄牙法律的规定，被追诉人只能就事实问

题自行辩护，法律问题必须经由律师进行辩护。辩护律师独自行使向证人、专家证人、鉴定人发问

的权利、申请法官调取证据的权利、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没有辩护律师的协助，则被追诉人

基本无法在诉讼程序中行事，即使其曾经是一名律师。〔２３〕另外，葡萄牙刑事诉讼法将同一诉讼程

序中被追诉人的程序地位与辩护律师的程序地位相区分，要求在可能判处监禁刑或公共安全拘留

令的案件中，对被追诉人开展调查听证会，以及审判过程中必须有辩护律师参与。〔２４〕在如此国内

立法与司法背景下，只有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才能确保被追诉人在平等武装原则

下获得公正审判。〔２５〕

其二，如果辩护律师客观上能够胜任案件的辩护工作，成员国国内法院可以忽略被追诉人的

反对意见，为其强行指派辩护律师。在Ｘ诉芬兰案（Ｘ狏．Ｆｉｎｌａｎｄ）〔２６〕中，Ｘ以芬兰国内法院指派

的辩护律师Ｍ．Ｓ．未按照自己的最佳利益行事为由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认为其本可以通过自

行辩护证实自己无罪，但Ｍ．Ｓ．的辩护行为使其立场逐渐恶化。此外，Ｍ．Ｓ．被称为商业律师，其进行

刑事辩护的专业性令人质疑。但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作为Ｘ的监护人和辩护人，Ｍ．Ｓ．是芬兰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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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不免要提到，科瑞亚诉葡萄牙案中的申诉人科瑞亚，曾于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

员会提交了申请，认为葡萄牙ＰｏｎｔｅｄｅＬｉｍａ区法院在涉嫌侮辱法官罪的一系列刑事诉讼中拒绝其自行辩护、为其

强制指派辩护律师的做法侵犯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４条第３款（ｄ）项规定的被追诉人“由本人或

本人选择的律师协助进行辩护的权利”。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８日通过的结果与欧洲人权法院

在２００１年的裁决截然相反，认为葡萄牙国内法院过度限制了科瑞亚的自行辩护权。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

由本人或本人选择的律师进行辩护，是被追诉人行使辩护权的基本形式。当违背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意愿为其强

制指派其不信任的律师时，可能会损害作为正义基石的被追诉人辩护权。该案中，葡萄牙国内立法和判例法均否

认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权利，不考虑案件的复杂程度以及被追诉人的能力，也未提供客观且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为

什么在相对简单的案例中，缺少辩护律师的参与会影响司法公正。葡萄牙应修改国内法以确保符合《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４条第３款（ｄ）项的规定。（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持续督促葡萄牙修

改国内法，但葡萄牙至今未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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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一名经验丰富的律师，对案件情况、国内立法与司法现状非常熟悉，更容易提出有意义的辩

护意见。尽管Ｘ并不满意Ｍ．Ｓ．为其辩护，但是Ｍ．Ｓ．客观上具备承担本案辩护工作的能力，芬兰国

内法院基于此种信任指派辩护律师的做法并无不妥。

其三，即使未获得被追诉人的信任，只要辩护律师客观上无不当辩护行为，成员国国内法院为被

追诉人强行指派辩护律师的做法就可以被理解。关于此项，大卫斯基诉克罗地亚（Ｄｖｏｒｓｋｉ狏．

Ｃｒｏａｔｉａ）案是最经典的判例。本案中，大卫斯基认为自己未能与自己信任的律师交流，其辩护权未能

得到保障。欧洲人权法院则认为，尽管被追诉人与辩护律师之间的信任关系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是被

追诉人获得有质量的辩护的必备条件，当然也不是实现公正审判的必备条件。警方在第一次讯问时

为大卫斯基及时提供了法律援助律师，而且法律援助律师在为大卫斯基提供咨询时并没有不当行为。

从案件整体出发，警方的做法并未影响法院的公正审判。〔２７〕同样，在科若森诉德国案中，虽然申诉

人科若森表示不信任法院为其指定的汉瑟律师，但是科若森的另两名辩护律师证实了汉瑟律师积

极参与辩护，并与其他两名律师密切合作，共同规划将采用的辩护策略。从客观情况出发，汉瑟律

师的辩护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审判，德国国内法院为科若森指派辩护律师的做法亦无不妥。〔２８〕

三、限制自行辩护权的程度

对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的限制并不仅仅体现在为被追诉人强行指派一名或多名辩护律师，被

追诉人自行辩护的，成员国也可以对被追诉人的辩护行为进行限制。但需要注意的是，对自行辩

护权的限制并不是绝对的。不管被追诉人自行辩护还是在律师协助下辩护，其辩护自主性都应得

到保障。具体而言，在自行辩护的情形下，需确保被追诉人可充分、自由发表辩护意见；在律师辩

护的情形下，需为被追诉人自主辩护保留充分空间。

（一）自行辩护：确保被追诉人自由发表辩护意见

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国内法院应当保障被追诉人发表辩护意见的自由。欧洲人权法院认

为，如果被追诉人在自行辩护时故意就证人或其他涉案人员的某些可罚行为进行虚假质疑，则其

可能因为这些辩护主张而承担刑事责任。但是成员国在设置需要追究被追诉人刑事责任的情形

时应当谨慎，不可导致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权利因为后续被起诉的风险而实际上被禁止。

在布兰斯特诉奥地利案（Ｂｒａｎｄｓｔｅｔｔｅｒ狏．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９〕中，申诉人布兰斯特因涉嫌在葡萄酒中

掺假而在国内被起诉。布兰斯特在抗辩时提出，酒窖检查员使用脏桶抽取样本并且将样本倒入装

有残留水的瓶子里，所以检查结果并不客观。因为布兰斯特的上述抗辩，检查员面临行业纪律制

裁。但国内法院认定申诉人的抗辩理由属于虚假质疑，并将此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在布兰斯特

以制售假酒被判处刑罚后，检方以诽谤罪对布兰斯特提起诉讼，进而国内法院以诽谤罪判处布兰

斯特三个月监禁刑。布兰斯特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认为其在自行辩护中应当享有言论豁免

权，否则其进行抗辩的能力会因后期可能面临刑事处罚而受到限制，其基于《公约》第６条“获得公

正审判的权利”和“自行辩护的权利”被侵犯。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如果被追诉人在行使辩护权时，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以引起法院对证人或其他涉案人员的怀疑，导致证人或其他涉案人员可能承担

刑事或民事责任，抑或面临行业纪律制裁时，那么被追诉人就是在滥用辩护权。本案中，布兰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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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地编造谎言来质疑检查员的专业性，从而将检查员置于可能被纪律处分的危险中。在这种

情况下，奥地利国内检察院对其提起诉讼并无不妥。当然，如果国内法律或司法实践严重干涉到

被追诉人发表辩护意见的自由，导致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权利因为后续被起诉的风险而实际上被

禁止时，则该立场可能会有所不同。然而，奥地利国内立法与司法实践是尊重被追诉人自行辩护

权利的，并且本案中布兰斯特在法庭上陈述辩护意见时并没有遭遇任何阻碍，也即奥地利国内法

院保障了布兰斯特发表辩护意见的自由，所以欧洲人权法院并未支持布兰斯特的主张。

（二）律师辩护：为被追诉人保留自主辩护空间

在律师辩护的情况下，国内法院应当在案件审理中为被追诉人保留充分自主辩护空间。欧洲

人权法院认为，出于公正审判的需要，国内法院可以拒绝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要求，为其强行指派

一名或者多名辩护律师。但是，自行辩护权是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对其限制不能超出维护司法

公正所必要的限度。在符合公正审判的最低要求、不侵犯任何重要的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国内法

院必须提供与自行辩护权重要性相称的补救措施。〔３０〕而考察已有案例，为被追诉人保留充分自

主辩护空间被视为典型补救措施，为欧洲人权法院所推崇。

在２０１８年公布的科瑞亚诉葡萄牙案中，欧洲人权法院最终认为葡萄牙国内法院并未违反《公

约》规定，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申诉人科瑞亚的辩护自主性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保障。欧洲人权

法院认为，根据葡萄牙刑事诉讼法，虽然重要的程序性权利由辩护律师独自行使，但被追诉人仍有

多项途径介入诉讼，有充分的自主辩护空间。主要表现为：第一，被追诉人参与权得到保障。被追

诉人有权出席刑事诉讼的所有阶段，控辩双方所为意思表示都应在被追诉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第二，被追诉人表达权得到保障。被追诉人可以就法律与事实问题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发表意

见、声明或者提出请求，其中书面材料无须由律师签署，可以直接放入案卷中。另外，法院对被追

诉人在审判中进行最后陈述的权利秋毫不犯。第三，被追诉人否定权得到保障。被追诉人可以以

明确声明的方式撤销由辩护律师代其做出的任何行动。此外，被追诉人如对法院指定的律师不满

意，有权选择他们信任的、愿意与之沟通辩护策略的辩护律师。如此，被追诉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并

未因辩护律师参与而被削减，辩护律师的帮助也未影响到被追诉人的辩护自主性。在辩护律师的

专业辩护与被追诉人的自主辩护下，有望实现１＋１＞２的辩护效果。

当然，被追诉人患有精神疾病的，辩护必须由律师进行，国内法院可以完全否定被追诉人的辩

护自主性。在Ｘ诉芬兰案（Ｘ狏．Ｆｉｎｌａｎｄ）中，因为Ｘ被法医组织诊断为患有妄想症，国内法院遂为

其指派了公设辩护人，全程代替Ｘ行使辩护权。Ｘ以辩护律师未按照自己的最佳利益行事为由向

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认为在他本人要求进行口头听证的情况下，法院为其强行指派的辩护律

师并未向法院提出该程序性请求；在他坚持自己没有精神疾病的情况下，辩护律师并未代表Ｘ提

供不同的专业医学证据。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考虑到芬兰国内法医组织的诊断决定，Ｘ的精神状

况可能无法支持其自行辩护，其提出的辩护主张与建议也不具有说服力。在这种情况下，Ｍ．Ｓ．先

生可以完全代替Ｘ行使辩护权，无须听取Ｘ的辩护主张与建议，而是凭借自身专业判断来推动法

院对案件的公正审判。〔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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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律师辩护全覆盖”背景下

限制自行辩护权的启示

　　欧洲人权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向我们展示了基于公正审判的追求而限制被追诉人自行辩护

权的技艺。〔３２〕这对我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开展中如何合理限制被追诉人自行

辩护权提供了有益参考。除《刑事诉讼法》第３５条与第２７８条规定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

在以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以及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中，被追诉人未委托辩护

人、又拒绝法院为其指派辩护律师的，我们认为法院应坚持如下标准。

（一）将公正审判利益作为决定因素

法院应基于公正审判利益决定是否为被追诉人继续通知辩护。在考察案件自身情况和客观

辩护条件后，如果认为有律师辩护将更有利于公正审判的实现，那么法院可以违背被追诉人意愿

强行为其指派辩护律师；如果认为被追诉人自行辩护足以满足法庭审理需要，不影响公正审判的

实现，那么法院可以遵照被追诉人意愿，不再为其指派辩护律师。

如此建议主要基于两点原因：其一，将公正审判利益作为决定因素，符合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

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目的。《办法》将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的目的定位为“推进以审

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促进司法公正”，意即通过发挥律师辩护职能

促进法院对案件的公正审判，以实现我国刑事司法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共赢，彰显社会主义公

平正义。〔３３〕在此背景下，“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实则是促进法院公正审判的手段，而是否要

为被追诉人通知辩护，当然应以公正审判利益为准。其二，《办法》为将公正审判利益作为决定因

素提供了制度基础。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下称《高法解释》）第４５条，除《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被告人拒

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坚持自己行使辩护权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３４〕但是，

《办法》第６条第２款的规定实则将《高法解释》中的“应当准许”做了弹性处理，即被追诉人拒绝法

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坚持自行辩护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也可以不准许。这意味着

在辩护方式的选择上，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展开已经将被追诉人个人意愿由决定

性因素转化为重要参考因素。在自由裁量于法有据的前提下，只要有利于公正审判的实现，即使

被追诉人反对，法官也可以为其指派辩护律师。但为弥合被追诉人基本权利“克减”与实现案件公

正审判之间的内在分歧，应当要求法官向被追诉人释明为其指派辩护律师的必要性，尽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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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当然，在２０１８年科瑞亚诉葡萄牙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的最终裁判结果是９∶８，有８名大法官从

“人是目的”的立场，强调自行辩护权作为基本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虽然本案中８名法官属于少数派，但是不排除

少数派成为多数派的可能，关于辩护方式的选择有赖于何，未来可能会出现实质性修正。这就要求我们在探究启

示意义时坚持辩证、谨慎的态度，不能全然照搬欧洲人权法院的做法。而本文启示部分也是在此思路之下完成的。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范围的通知》“充分认识扩大刑事案件律

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部分，载司法部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ｊ．ｇｏｖ．ｃ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０１９ ０１／２１／ｔｚｗｊ＿２２７３０５．ｈｔｍ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４５条：“被告人拒绝法律援

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坚持自己行使辩护权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属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被告人

拒绝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查明原因。理由正当的，应当准许，但被告人须另行委托辩护人；被告

人未另行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被追诉人意愿与法官通知辩护行为的契合。

（二）将被追诉人个人意愿作为重要参考因素

法院应将被追诉人意愿作为决定案件辩护方式的重要考察因素。这在司法实践中已有体现。

比如在“蒋文龙合同诈骗案”中，〔３５〕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再为被追诉人指派辩护律师的原因

是“蒋文龙拒绝指定辩护律师为其辩护”；在“张英德合同诈骗案”中，〔３６〕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也将“张英德表示不需要法院指定法律援助律师为其辩护”作为法院不再为其指派辩护律师的理

由。被追诉人个人意愿在法院是否为其指派辩护律师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之所以要强调被追诉人个人意愿的作用，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尊重被追诉人基本权利的需

要。从当事人主义的立场出发，自行辩护权是被追诉人作为刑事诉讼主体进行辩护防御的基础性

权利，被认为是被追诉人辩护的最重要途径。〔３７〕“虽然被告自行辩护可能会导致对其不利的结

果，但他的选择必须被尊重，盖法律之生命源自对人民之尊重”。〔３８〕当然，即便是以“当事人主义”

著称的美国，在公民宪法性权利与公正审判利益的博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并非总是支持公

民的主张：对于关涉极为复杂法律问题的案件，即使被追诉人反对，主审法院亦有权为其指派备位

律师（ｓｔａｎｄｂｙｃｏｕｎｓｅｌ）。
〔３９〕但这并不影响自行辩护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应受保障性。二是尽

可能维系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信任关系的需要。辩护律师之所以能够在刑事诉讼中代表被追诉

人行动，其法理基础为辩护律师的选任经由被追诉人同意。“违反被告意愿强迫其接受律师，将使

被告认为整个法律体系在陷构他。”〔４０〕虽然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被追诉人与辩护律师的信任关系并

不是案件获得公正审判的必备条件，但是若被追诉人对辩护律师不信任甚至是排斥的，案件辩护

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进而偏离公正审判的旨趣。三是节约司法资源的需要。如果考察案件情

况，被追诉人足以胜任辩护职责，没有律师参与辩护亦不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公正审判，此时被追诉

人提出自行辩护的，法院应当准许。这对缓解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案多人少”的状况助益颇多，有

利于辩护律师资源的合理分配与使用。

应当注意的是，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在为司法公正做加法的同时，一定程度上

也在为法官办案效率做减法。为无辩护人的被追诉人通知辩护会在不同程度上拉长法官的办案

时间、增加法官的工作量。〔４１〕应当避免法官出于办案便利、节省时间等考虑，过分夸大被追诉人

个人意愿情况的发生，不能只要被追诉人表示不需要法院指派辩护律师即不再通知辩护。在课题

组对我国东部Ｓ省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研中，该院办案法官就表示：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询问

未委托辩护人的被追诉人是否需要为其指派辩护律师，如果被追诉人表示不需要，我们便不再指

派。〔４２〕前文已述，应当将公正审判利益作为法院是否为被追诉人通知辩护的决定因素，将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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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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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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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川０４刑终２７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京０２刑终２８４号。

参见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１９页。

王兆鹏：《辩护权与诘问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５页。

所谓的备位律师并非被告之辩护人，而是帮助被告了解诉讼程序和法庭规则，以及提供被告其所欲知悉

之法律知识，克服辩护过程中可能出现之障碍。在ＭｃＫａｓｋｌｅ狏．Ｗｉｇｇｉｎｓ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致认为：“即

使被告反对，法院亦有权为被告指派备位律师。指派备位律师，既可以免除法官对被告进行解释与说明的责任，又

可以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最终实现法院对案件的公正审判。”参见王兆鹏：《美国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８３页。

见前注〔３９〕，王兆鹏书，第５５页。

此结论来自课题组对我国西部Ｓ省Ｃ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实地调研。

此信息来自课题组对我国东部Ｓ省Ｙ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的实地访谈。



个人意愿作为重要参考因素。当律师的专业辩护更有利于法官履行“澄清”和“照顾”义务，能够助

益法官依职权主动挖掘“入罪”和“出罪”的事实与证据时，〔４３〕法官应拒绝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

要求。

（三）确保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自愿性与明确性

法院应确保被追诉人在明知且自愿的情况下选择自行辩护，并以书面形式记录。法院在判断

是否允许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时，可以参考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的自愿性、明确性和不影响公正审判

三重判断标准。关于公正审判标准，本章第一节已经进行了讨论，此处仅从自愿性与明确性两方

面论述借鉴思路。

其一，应确保被追诉人在明知的情况下选择自行辩护。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被追诉人要求自

行辩护，即意味着放弃了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其在诉讼中能否为自己的最佳利益行事就处于不

确定状态。此时，法官应当尽到注意义务，告知被追诉人自行辩护可能面临的困难与后果。对我

国而言，《办法》虽已规定法官应告知被追诉人享有获得免费法律援助的权利，〔４４〕但是，这并不足

以保证被追诉人已知悉该权利的利好，相应地，也就不足以保证被追诉人明知自行辩护的弊端。

而要求法官向被追诉人提示自行辩护可能面临的困难并不现实。因此我们建议，在被追诉人表示

选择自行辩护时，法官应告知被追诉人，律师将在事实与法律问题上为其提供专业帮助，并再次确

认被追诉人是否选择自行辩护。

其二，应确保被追诉人自愿选择自行辩护。前文已述，为每一件以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

通知辩护一定程度上在为法官办案效率做减法。应当避免法官向被追诉人传达“案件没有律师也

一样审理”“不通知辩护案件可能处理得更快”“不花钱的律师不好好办案”等信息，确保被追诉人

在不受干扰、误导的情况下，自愿放弃获得免费法律援助的权利。当然，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背景下，我们仍有制度便利———即使被追诉人放弃获得免费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意味着被追诉

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消灭。被追诉人选择自行辩护的，仍可以向值班律师寻求法律帮助。

其三，应要求被追诉人以书面形式明示不需要法院指派辩护律师。《办法》在规定法院告知义务

的同时，也明确了法院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救济和追责措施。〔４５〕为减少不必要的纠纷，这就要求法院

不再为被追诉人通知辩护时，应当做到有理有据。我们认为，在法官履行告知义务后，被追诉人仍

要求自行辩护的，应当要求被追诉人以书面形式明确其已获悉相关权利、愿意承担自行辩护可能

带来的不利。如此，既可以避免被追诉人在放弃获得免费法律援助权利之后反复，为法官办案带

来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倒逼被追诉人在严肃、认真的状态下慎重考虑是否需要法院指派辩护律师。

（四）以案件有律师辩护为一般原则

即使被追诉人在明知且自愿的情况下选择自行辩护，法院也应将“以有律师辩护为原则，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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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伟：《强制辩护———一项势在必行的制度》，载《中国司法》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６４页。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第３条规定了法院的告知

义务：“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以及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被告人

具有本办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如果不委托辩护人，将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

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第１１条与第１２条规定了

救济与追责措施。其中第１１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导致被告人在审判

期间未获得律师辩护的，应当认定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

民法院重新审判。”第１２条：“人民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未履行指派律师等职责，导致被告

人审判期间未获得律师辩护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追诉人自行辩护为例外”作为指导思想。有三点理由可以支持此观点：

第一，从试点目的出发，应当将有律师辩护视为一般原则。我们试点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

盖，意在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加强司法人权保障，实现刑事司法在打击犯罪与

保障人权方面的双赢。如果不将有律师辩护视为一般原则，谈何发挥辩护律师作用？强化辩护权

是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举措，〔４６〕如果仅仅因为被追诉人一句“不需要”就不再为其通知辩护，

试点效果可能会与该项制度设计的初衷背道而驰。

第二，从辩护实践考察，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确实存在诸多局限，而律师辩护在促进公正审判和

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益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有研究显示，被追诉人难以摆脱自身知识水平、心理

素质的局限，面对阅卷权缺位带来的信息失衡，自行辩护时存在着权利行使频率低、辩护内容单

一、基本不存在程序性辩护等问题。〔４７〕而辩护律师凭借专业法律知识、超然于案件的处境，被认

为是被追诉人行使辩护权的最佳代言人。“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能够准确预测案件结果，向犯罪

嫌疑人和检察机关提供理性建议。”〔４８〕当然，每个国家都面临律师队伍鱼龙混杂、辩护质量参差不

齐的问题，欧洲人权法院在判例中也认可由国家当局主动干预并承担因律师不称职带来的不利后

果的做法。有律师的辩护并非天然优于被追诉人自行辩护，但我们更认可欧洲人权法院的观点，

对掌握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师在公正审判中的作用抱有合理期待。

第三，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已经为被追诉人预留充分自主辩护空间。欧洲人权法院的判

例显示，只要充分保障了被追诉人的辩护自主性，国内法院拒绝被追诉人自行辩护请求、强行为被

追诉人指派辩护律师的行为就可以被理解。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法为被追诉人自主辩护保留了

充分空间。一方面，被追诉人参与权、表达权的行使均独立于辩护律师，审判中不存在必须由辩护

律师完成的程序性或者实体性事项。〔４９〕并且，根据《高法解释》第２２９条，不管有无律师参与辩

护，被追诉人自行辩护始终是庭审中独立的环节，自始未被省略。〔５０〕另一方面，被追诉人虽然无

权撤回辩护律师代其做出的行动，但有当庭拒绝律师辩护的权利。〔５１〕在“杨玉波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法律实施”案中，〔５２〕虽然已经按照《办法》要求为杨玉波指派辩护律师，但面对杨玉波当庭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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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参见龙宗智：《动态平衡诉讼观的几点思考》，载《中国检察官》２０１８年第１３期，第６页。

参见邓慧筠：《刑事案件自行辩护实证研究———基于对２７７份判决书样本的观察》，载《中山大学法律评

论》第１４卷第４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４３页。

陈瑞华：《论被告人的阅卷权》，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９１条第１款：“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

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第１９８条第２款：“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

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２９条：“法庭辩论应当在审

判长的主持下，按照下列顺序进行：（一）公诉人发言；（二）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三）被告人自行辩护；

（四）辩护人辩护；（五）控辩双方进行辩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５４条：“被告人当庭拒绝辩

护人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指派律师的，合议庭应当准许。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后，没有辩护人的，应

当宣布休庭；仍有辩护人的，庭审可以继续进行。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部分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后，没有辩护

人的，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对该被告人另案处理，对其他被告人的庭审继续进行。重新开庭后，被告人再次当庭拒

绝辩护人辩护的，可以准许，但被告人不得再次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要求另行指派律师，由其自行辩护。被告人属

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重新开庭后再次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的，不予准许。”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京０１１５刑初１７１５号。“根据相关规定，经本院通知，北京市

大兴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俊出庭为被告人杨玉波进行辩护，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

人杨玉波明确拒绝指定律师为其辩护，表示自行辩护，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允许。”



辩护的要求，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在认真评议后选择支持其主张，允许其自行辩护。在如此背

景下，即使将有律师辩护视为一般原则，也不会影响到被追诉人的辩护自主性。在被追诉人与辩

护律师的共同努力下，更容易实现法院对案件的公正审判。

结　　语

被追诉人是最清楚案件真相的人，尊重并保障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在逻辑上并无不妥。但是

被追诉人自行辩护存在诸多局限，因而获得律师帮助也就有了必要。欧洲人权法院在判例中一再

强调，法院对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的限制，是立法寻求对被追诉人全面保护的结果，是对被追诉人

平等武装权利的尊重，基本目标是在被追诉人与辩护律师的共同努力下，确保适当的、公正的审

判。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开展应当坚持正当程序与实体公正并重的原则，既尊重

被追诉人意愿，又坚持对公正审判结果的追求。应着重发挥律师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确保被追

诉人在平等武装情况下获得公正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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